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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文件 
 
 

深规土规〔2018〕11号 

 

 

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印发《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
竣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，各有关单位:  

《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市规划国土委 

2018 年 9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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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土地供应批后监管，规范建设用地开工、竣工管理，

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遵循“以用为先、依法进行、分类处理、节

约集约”的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开工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施工

许可证后，需挖深基坑的项目，基坑开挖完毕；使用桩基的项目，

打入所有基础桩；其他项目，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。保障性安

居工程开工按照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关规定执行。 

本办法所称竣工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整宗地的规划

验收合格证明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取得划拨决定书或已签订土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（以下简称出让合同）的建设用地开工、竣工管理。 

政府投资类项目用地的开工、竣工延期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

办理。 

第三条 根据项目用地性质、建筑高度和建筑规模的不同，

对划拨和出让用地的开工、竣工期限作如下规定。 

（一）主体功能为住房类建设项目应在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

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内开工建设，自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

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4 年内竣工（具体竣工期限按实际建筑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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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确定）。 

（二）主体功能为非住房类建设项目的开工、竣工期限按下

表规则确定。 

建筑高度（H） 建筑面积（L） 开工期限（年内） 竣工期限（年内） 

H≤100m 

L≤5万 m
2
 1 3 

5万 m
2
<L≤10万 m

2
 1.5 3.5 

L〉10万 m
2
 1.5 4 

H＞100m 

L≤5万 m
2
 2 4.5 

5万 m
2
<L≤10万 m

2
 2 5 

L〉10万 m
2
 2.5 6 

*表格所称开工期限、竣工期限，均自划拨决定书签发之日或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算。 

（三）非住房类建设项目地下室≥3 层的，其开工日期可以

在前款规定基础上再延长 6个月，竣工期限相应顺延。 

（四）项目按时开工后，在竣工前经批准提高容积率（增加

建筑面积）的，签订补充协议时,按总建筑面积参照上表重新核

定竣工期限；在项目竣工后经批准提高容积率（增加建筑面积）

的，签订补充协议时,增加部分建筑面积按上表核定竣工期限。 

（五）出让用地存在地质条件特别复杂等其他特殊情形的，

土地使用权出让方组织论证后，可对用地的开工、竣工期限再另

行规定、约定。 

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项目开发建设期间，及时向土

地使用权出让方报告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情况。土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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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人确实无法按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的规定、约定按时开

工、竣工的，可按照本办法申请延长开工、竣工期限，并对不能

按时开工、竣工原因进行说明并举证。 

第五条 政府、政府有关部门行为的原因（非土地使用权人

自身原因）包括： 

（一）因未按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规定、约定的期限、条

件将土地交付给土地使用权人，致使项目无法按时开工、竣工的； 

（二）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依法修改，造成土地

使用权人不能按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规定、约定的用途、规划

和建设条件按时开工、竣工的； 

（三）因政府出台相关政策，需要对规定、约定的规划和建

设条件进行修订的； 

（四）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无法按时开工、竣

工的； 

（五）因军事管制、文化保护等无法按时开工、竣工的； 

（六）政府、政府有关部门对特定区域或特殊类型的建设项

目开发建设有其他强制性要求及其他行为，致使项目无法按时开

工、竣工的。 

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开工、竣工的，按照前款规

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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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土地使用权人主张无法按时开工、竣工属本办法第

五条规定原因的，应当提供原因说明材料和市、区主管部门出具

的书面证明。书面证明应如实说明对地块施工的实际影响及影响

的期间。 

市、区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出具影响开工、竣工的书面

证明。其中：属市级部门职责权限的，由市级主管部门出具书面

证明；属区级部门职责权限的，由区级主管部门出具书面证明。

因情况特殊或职权划分不清的，可报请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协

调或指定有关部门出具书面证明。 

第七条 因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导致建设项目用地不能按

时开工或竣工，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延长开工、竣工期限的，土地

使用权出让方应对未按时开工、竣工的原因进行认定，认定后按

程序办理延期手续，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开工、竣工期限。如

土地使用权人对认定结果提出异议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形的，由土

地使用权出让方报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审定。 

按前款规定延长开工期限的，不计收违约金，每次延期不得

超过 1年，竣工期限相应顺延。 

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外，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

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的规定、约定期限内按时开工，开工期限

不予延期。超过规定、约定的开工期限未动工开发造成土地闲置



- 6 - 

的，按照闲置土地相关规定处理。 

土地使用权人申请竣工延期的，应在竣工期届满前 3 个月内

提出申请，并按申请延长竣工的期限缴纳违约金。违约金标准为

每延长 3 个月，按合同地价的 1.5%计收；不足 3个月的，按 1.5%

计收。申请延期只可延期 1次且最长不得超过 2年。土地使用权

人按规定缴纳违约金后，竣工期限按原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

顺延。 

土地使用权人未申请竣工延期但实际竣工逾期的，逾期 2年

以内按照前款规定标准缴纳违约金。逾期满 2年（含 2年）的，

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可按合同地价的 20%计收违约金，如实际逾期

期限按照前款规定测算应缴纳违约金的比例高于 20%的，按实际

测算的比例计收；也可以按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的规定、约定

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、附着物。 

土地使用权人缴清违约金后，由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办理延长

竣工期限的手续，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竣工期限。 

第九条 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规定、约定分期开发建设并

规定、约定了各分期的竣工期限的，竣工延期的违约责任按划拨

决定书或出让合同规定、约定分别确定逾期竣工的期限和面积。

划拨决定书或出让合同未规定、约定分期开发建设的，以整宗地

竣工的时间确定逾期竣工的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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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为切实加强建设用地供后开发利用监管，土地使用

权出让方应进一步做好预警提醒工作，通过现场核查、闲置土地

处置、竣工验收、开发建设进度跟踪管理等手段，构建土地利用

全过程动态监管机制。 

第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受理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建设

工程规划验收手续时，应核查申请用地是否在划拨决定书或出让

合同规定、约定的竣工期限内竣工。逾期竣工的，受理部门应告

知土地使用权人在办理延长土地竣工期限手续后，方可办理有关

规划和用地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签订出让合同但还未竣工的建设

项目，除涉及闲置土地或已经闲置土地处置延长开工、竣工期限

以及已办理开工、竣工期限延期的项目外，土地使用权人可申请

按照本办法规定调整开工、竣工期限。经批准调整开工、竣工期

限的，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在补充协议中重新约定未按时开工、竣

工的违约责任。 

土地使用权人未申请调整开工、竣工期限，因无法按时竣工

申请竣工延期或实际竣工逾期的，违约责任按出让合同约定执

行；出让合同未约定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实际逾期竣工满 2年

（含 2年）的，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可根据实际情况，与土地使用

权人协商一致后，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0%计收违约金；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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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按出让合同约定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、附着物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本办法实

施前我市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规定为

准。 

 

 
 

  

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秘书处      2018年 9月 27日印发 

   


